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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锅”没门 仿冒不行 排污严惩 逃税坐牢

以案为鉴 年度案例教您“避坑”
本想“代练”赚钱
反被骗子“偷家”

既能玩游戏，又能赚补贴——游戏代练听
起来确实是“一举两得”，但这背后很可能是诈
骗陷阱。近日，家住本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的居
民小吴在手机上玩游戏时，有陌生玩家主动联
系其帮忙代练游戏，约定完成代练即可获得一
笔可观报酬。
小吴当即同意，按照对方要求在某二手交

易平台发布代练商品信息。然而，对方却称订
单出现了问题，并发来二维码，要求其扫码联
系客服了解情况。在脱离平台进入陌生页面
后，客服以“防止中途放弃、保障订单”为由，
要求其缴纳“保证金”。为了尽快获得代练报
酬，小吴毫不犹豫地向对方提供的收款码多次
转账。
完成后，对方又以“办理退款、核对资质”为

由，诱导小吴购买礼品卡，声称“拉高消费后即
可全额退回”。一心想拿回代练费的小吴没有
多想就照做了，没想到对方仍要求其转账。直
到此时，小吴才猛然发觉不对劲，立即向公安西
青分局报警求助。

■ 警方提示

首先，凡是游戏内陌生玩家主动搭讪，提供

“高报酬代练、代打”等兼职的，务必提高警惕，

切勿轻易相信。其次，网络兼职涉及缴纳保证

金、押金，或要求购买礼品卡、刷单拉高消费才

能返现、结算报酬的，全是诈骗。同时切记不随

意扫陌生二维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一旦被

骗，保留聊天及转账记录，立即拨打110报警。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王晓烨

“警察同志，我的车被人撬了！车里财物全
没了！”近日，天津公安滨海分局接到多起辖区
群众报警，称自己车内财物被盗。滨海公安合
成警务二队在接报后依法受理立案，开展侦查，
重点调取周边监控视频，逐帧梳理排查可疑人
员和车辆。经过耐心比对分析，监控画面里的
两个身影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监控显示，两名可疑男子乘坐出租车到达

案发地点，在受害人车辆附近徘徊张望，反复确
认四下无人后，迅速拿出作案工具，分工协作、
动作娴熟地将车门撬开，随后快速翻找车内财
物，得手后立即逃离现场。滨海公安在各部门
的协同支撑下，精准锁定了李某某、许某某。之
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休息地点成功将两人抓
获归案，并当场查获随身的盗窃工具。
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对撬车盗窃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许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天津公安滨海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张易廷

昨日，天津一中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的精品案例涉及惩
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助力京津
冀协同发展、盘活处置存量资
产、服务保障涉外再保险市场、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保护生态环
境等多方面内容，通过鲜活的案
例回应社会关切，彰显法治精神
和司法温情。

“打工人”秒变“背锅侠”

“法定代表人”暗藏玄机

2020年，某网络科技公司与
薛某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书》，并经唯一股东某研究所决
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
某，聘其为总经理，办理了法定
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薛某
在劳动合同期满后离职，申请辞
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公
司未予回应。

2024年3月，该网络科技公
司因未履行其他案件的生效判
决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薛某作
为法定代表人亦被采取限制高
消费措施，日常生活受到不利影
响。2024年8月，薛某再次邮寄
辞职申请书并登报公告辞职信
息。由于网络科技公司仍拒绝
办理变更登记，因此薛某提起诉
讼，请求变更公司登记。
天津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自

然人被委任为法定代表人应有
公司委托，且应当对公司事务具
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薛某是
普通劳动者，并不具有控制管理
公司事务的权限。在劳动关系
终止后，薛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履
行职务的基础已不存在，不具备
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资格。
网络科技公司应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及时
为薛某涤除法定代表人身份，故
判令网络科技公司三十日内为
薛某办理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
变更登记。

仿冒混淆“搭便车”

此“神州”非彼“神州”

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的
注册商标“神州”“神州租车”经
长期使用和宣传，在全国范围内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商标已被
生效判决认定为驰名商标。某代
驾服务公司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
“神州”字号，并在经营场所店招、
装潢、抖音账号、西瓜视频账号、
微信号等处使用“神州代驾”等标
识提供代驾服务，进行直播带货，
提供二手车记录表、二手车记账
本、雨刷器、燃油宝等与汽车相关
产品的销售推荐。北京神州汽车
租赁公司提起诉讼，认为上述行
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要求该代驾服务公司及其唯一股
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主
张，其所使用的标识与原告商标
在字体上不同，属于正当使用企
业名称。
天津一中院经审理认为，代

驾服务公司在店招、装潢、网络账
号名称、直播带货销售产品过程
中使用含有“神州”字样的标识，
与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的注册
商标核定使用范围既不相同也不
近似。但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
的注册商标在我国具有广泛知名
度，应认定在汽车出租等类别为
驰名商标。代驾服务公司的上述
行为，容易导致公众误认为其与
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存在关
联，可能给涉案商标的市场声誉
造成贬损，构成商标侵权。代驾
服务公司在企业名称中使用“神
州”，亦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
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连带赔偿
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经济损
失及合理开支。

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

依法严惩零容忍

王某在经营某化工公司期

间，将生产苯甲酰氯、氯化苄等
化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釜残倾
倒或私设暗管排入无任何防渗
漏措施的排水渠并掩埋，造成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相关部门对
污染物进行了清挖、处置。经鉴
定，清整出的固体废物属有毒物
质，产生应急处置、调查评估、污
染修复等高额的生态环境损害
费用。

天津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该
化工公司明知自身不具备危险
废物处置条件，仍通过暗管等方
式排放有毒物质，构成污染环境
罪。王某作为犯罪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依法应承担相应刑事责
任。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
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虚开增值税发票逃税

数额巨大被判刑

郭某、刘某分别系某废旧钢
材回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该公司通过向散户收购
废旧钢材后转售牟利。郭某、刘
某从与其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
的某贸易公司等处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经查，该
公司应纳税5200余万元，通过虚
开增值税发票880份，抵扣税款
共计2300余万元。

天津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负
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
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
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犯罪
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手段，
主观上仍是为不缴、少缴税
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应以逃税罪论处。郭某、刘某
以欺骗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
报，导致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
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
上，认定构成逃税罪。法院对
郭某、刘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二年，并处罚金。

记者 常健

可疑“黑影”撬车作案
民警“天眼”循迹擒贼

2025年，天津一中院全年新收案件1.86万件，审执结1.78万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案
例成果。全院共有20件案例分获不同奖项，其中入选最高法院典型案例3件、多元解纷案例
库案例1件、入围“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候选案例1件，入选京津冀典型
案例5件，入选全市政法机关及天津法院系统各类典型案例10件。


